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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0/2021_2022__E7_AC_AC_

E5_9B_9B_E7_AB_A0_E5_c33_40019.htm (一)基金终止 投资基

金的终止是指投资基金因各种原因不再经营运作，将进行清

算解散。基金终止须依据有关法规和基金契约(公司型基金为

基金公司章程)的规定，由基金持有人大会通过，并报证监会

批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基金应当终止： 1．封闭式基金

存续期满未被批准续期的； 2．基金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的

； 3．原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职责终止，没有新基金管

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承接的； 4．基金合同或者基金章程规定

的情形。 (二)基金清算 基金终止时，应当组织清算小组对基

金资产进行清算。清算小组作出的清算报告，必须经注册会

计师审计、律师书面确认并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后公告。中国证监会监督基金清算过程。 1．基金清算小组

。 (1)自基金终止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成立清算小组，基金清

算小组在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基金清算； (2)基金清算小

组成员由基金发起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具有从事

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具有从事证券法律业务资

格的律师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人员组成，基金清算小组可

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3)基金清算小组负责基金资产的保

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基金清算小组可以依法进行

必要的民事活动。 2．清算程序。 (1)基金终止后，由基金清

算小组统一接管基金资产 (2)对基金资产进行清理和确认；

(3)对基金资产进行估价； (4)对基金资产进行分配。 3．清算



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

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用由基金清算小组从基金资产中

支付。 4．基金剩余资产的分配。 基金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

产扣除基金清算费用后，按基金持有人持有的基金单位比例

分配给基金持有人。 5．基金清算的公告。 基金终止并报中

国证监会备案后5个工作日内由基金清算小组公告；清算过程

中的有关重大事项将及时公告；基金清算结果由基金清算小

组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后3个工作日内公告。 6．清算账册及文

件的保存。 基金清算账册及有关由基金托管人保存1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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